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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及服务协议 1 

儿童中心  

(中文译本 ) 

I 服务定义  

简介  

邻舍开放式儿童中心让儿童有机会因应本身的个人、社会及发展需  要，

组织及参与各类活动。  

目的及目标  

儿童中心旨在协助儿童快乐成长，日后能够成为成熟、有责任感及对

社会有贡献的良好公民。  

中心的具体目标是：  

•  促进儿童的均衡个人发展，协助他们发展生活技能、潜能及解决问

题的能力；  

•  促进儿童的社交发展，加强家庭关系及其他人际关系，积极参与社

区活动，为社区作出贡献。  

服务性质  

                                                 
1 本《津贴及服务协议》样本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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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中心将提供下列四项核心活动，并会按照社区需要安排优先次序： 

(a) 指导及辅导服务，旨在让儿童有能力处理困难及压力。  

(b) 为身处不利环境的儿童提供的支援服务，旨在协助他们相互扶  持，

发挥个人及社会功能。  

(c) 社羣化服务，旨在加强人际关系及家庭关系，发展生活技能。  

(d) 提升社会责任感的服务，旨在增强儿童的公民意识，鼓励他们积  极

参与社区事务。  

虽然中心必须重点推行核心活动，但亦可以举办非核心活动。非核心

活动的目标包括：  

•  吸引儿童前往中心  

•  协助儿童善用余暇  

•  与会员及他们的家人建立关系  

•  建立社区联系  

有关活动是与社会福利署 (社署 )及地区委员会磋商后制订。  

服务对象  

•  服务对象为 6 至 14 岁的儿童  

应特别关注有以下需要的儿童：  

•  个人发展需要 (例如情绪困扰、社交障碍及行为问题 ) 

•  身处不利环境 (例如弱势家庭或社会环境欠佳 )或面对新生活挑战

或困难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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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下列服务表现标准：  

服务量  

服务量  
标准  

服务量指标  议定水平  

1 截至 3 月 31 日为止的年度新会员及续期会员

总  人数 2 
500 

2 一年内每节 (核心及非核心活动 )平均 (以中心为

基础 )出席人次  
40 

3 一年内核心活动总节数 3 400 

4 一年内核心活动的总出席人次  5,520 

5 一年内完成核心活动计划 *比率  85% 

*有关比率是达标计划占筹备计划总数的比例。  

服务成效  

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1 一年内会员 4 接受服务后表示满意的百分率

〔调  查问卷样本数目不应少于会员人数议定水

平的 10%〕  

75% 

                                                 
2 会员包括在四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呈报期内招募或续期的儿童会员及其家属。  
3 核心活动应包括对象为指定服务地区内 6 至 14 岁儿童及其家属 (不限于已登记的会

员 )的小组、活动及／或个案面谈，而活动性质与儿童福利有关。在计算时， 1 次个

案面谈相当于 0.5 节活动 (仅适用于有治疗计划和个案记录的个案 )。  
4 「会员」指中心会员，其样本数目不应少于截至三月三十一日为止的年度登记会员总

人数 (即服务量标准第 1 项 )议定水平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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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成效

标准  
服务成效指标  议定水平  

2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 5 的个人发展有所进步 (例如

生活技能、潜能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发展 )的
百分率〔调查问卷样本数目不应少于 20 x 估计

人手〕  

75% 

3 一年内服务使用者 5 的社交发展有所进步 (例如

人际和家庭关系、社交能力、公民意识、社会

责任感及社区联系有所加强 )的百分率〔调查问

卷样本数目不应少于 20 x 估计人手〕  

75% 

基本服务规定  

  每周开放至少 11 节 6 

  员工必须包括注册社会工作者  

质素  

服务营办者须符合 16 项服务质素标准。  

III 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责任  

社署会按《津贴及服务协议》通用章节所载的「社署对服务营办者的

一般责任」，履行职责。  

                                                 
5 「服务使用者」指已参加不同种类的计划／活动／个案工作活动，并愿意参加服务成

效评估，给予书面回应的人士。样本数目不应少于 20 x 估计人手。  
6 中心每周的正常办公日不包括公众假期／硬性年假，例如每周正常办公 6 日。假如

月内每周的办公日数各异，请取其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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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资助基准  

资助基准载于社署向服务营办者发出的要约及通知书内。  

津贴  

服务营办者将每年按整笔拨款模式获发资助。整笔拨款已考虑个人

薪  酬，包括供聘用注册社工、合资格专业人士及支援人员的公积金，

以及其他适用于项目营运的「其他费用」(用以支付其他所有相关运作

开支，包  括雇员补偿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 )及认可收费 (如有的话 )。获

社署认  可提供资助活动处所的租金及差饷，将按实际费用另行以实报

实销的形式发放。  

服务营办者可灵活使用获发的整笔拨款，但必须遵从最新《整笔拨款

手册》、有效的《整笔拨款通告》及社署就津助政  策和程序向机构发

出的管理建议书及通函就使用资助所载列的指引。整笔拨款或会有所

调整，包括因应公务员薪酬调整幅度而作出薪金调整，以及因应物价

调整因素 (现为综  合消费物价指数 )而调整「其他费用」。政府不会承担

因项目所引致而超出核准资助额的任何负债或财政影响的责任。  

发放款项安排、内部控制和财务申报规定  

如服务营办者接纳《津贴及服务协议》，将会每月获发整笔拨款资助。 

服务营办者须负责维持稳健有效的财务管理系统，包括预算规划、

推  算、会计、内部控制及审计。服务营办者须妥善备存与项目有关的

收支账簿、记录及证明文件，以供政府代表查核。  

服务营办者须根据最新《整笔拨款手册》订明的规定，提交经《专业

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 )下注册的执业会计师审查的周年财务报告及审

核的整间机构年  度财务报表，而有关报告和报表须经兩名机构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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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签署，即董事会主席／机构主管／机构社会福利服务主管。周年

财务报  告应以现金记账方式拟备，而折旧、员工积存假期等非现金项

目不应计入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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